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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关于公司治理监管规定与公司法衔接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金融监管局,各政策性银行、大型银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外资银行、直销银行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、理财公司,各保险集团(控股)公司、保

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、养老金管理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,各金融控股公司:

为做好公司治理监管规定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称公司法)的衔接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金融机构可以按照公司章程规定,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,行使公司法和监管制度规定的监事会职权,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。

二、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金融机构,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职工监事的外,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职工董事。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、职

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。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不得兼任职工董事。

三、金融机构按照本通知开展相关工作过程中,应加强与股东、职工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,结合实际稳妥有序做好章程修改和人员选任等工作,不断完善公

司治理结构,提升公司治理效能。

四、本通知所称的金融机构,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、保险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。

五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此前发布的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以本通知为准。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

2024年12月17日
(此件发至金融监管支局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)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《关于公司治理监管规定与公司法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https://www.nfra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1191687&itemId=915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就《关于公司治理监管规定与公司法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答记者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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